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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阵地、为党中央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

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主要职责是：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阐释，以研究我国

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深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

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

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阐释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繁

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和

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标准，参与制定国际学术评价标准，

承担和协调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

学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统筹指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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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

（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国内外智库交流，建

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

科学理论平台；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方

面的重要信息，反映学术界动态，报送重要研究成果、对策性

建议，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五）根据我国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和学术发展动向，组织开展重大问题调研，对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意义、战略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

（六）根据我国对外政策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开展

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合作和优秀学术成

果对外推广传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开展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

（七）建设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八）代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九）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设机构有：办公厅、科研局、人事教育

局、国际合作局、财务基建管理局、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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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设 50 家预算单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本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

欧中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

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郭沫若纪念馆、中国历史研究院本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务基建管理局、中国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4

院国际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

中心、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

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

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信

息情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评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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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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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也无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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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也无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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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部门收支总表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97030.87万元，较 2023年初增加

8540.27万元，增长 2.96%。主要原因是有关科研业务活动增加。

2.事业收入 89577.65万元，较 2023年初增加 1148.33万元，

增长 1.30%。主要原因是预计有关业务活动增加。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4.06万元，与 2023年初持平。

4.其他收入 32166.04万元，较 2023年初减少 7474.43万元。

5.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19109.06万元。

6.上年结转 145468.24万元。

（二）支出预算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5.18万元，较 2023年初减少 1882.98

万元，降低 90.17%。主要原因是有关业务活动支出减少。

2.外交支出 50.85万元，较 2023年初减少 117.15万元。主要

原因是部分项目已实施完毕。

3.教育支出 78356.65 万元，较 2023 年初减少 753.96 万元，

降低 0.95%。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已实施完毕。

4.科学技术支出 475245.07万元，较 2023年初增加 29760.34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关科研业务活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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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99万元，较2023年初增加587.7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关文物保护支出增加。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99.16 万元，较 2023 年初增加

1535.06万元。主要原因是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增加。

7.住房保障支出 8973.36万元，较 2023年初减少 213.76万元。

二、关于部门收入总表的说明

202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总计 583385.92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97030.87 万元，占 50.91%；上年结转

145468.24万元，占 24.94%；事业收入 89577.65万元，占 15.35%；

其他收入 32166.04万元，占 5.51%；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19109.06

万元，占 3.2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4.06万元，占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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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部门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支出总计 583029.27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224491.6 万元，占 38.5%；项目支出 358503.61 万元，

占 61.49%；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34.06万元，占 0.01%。

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428532.99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本年收入 297030.87 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 131502.12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428532.9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205.18万元，占 0.05%；外交支出 50.85万元，占 0.01%；教育

支出 29226.52 万元，占 6.82%；科学技术支出 372108.06 万元，

占 86.8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99万元，占 0.14%；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7755.12万元，占 4.14%；住房保障支出 8588.26

万元，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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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拨款支出数为 297030.87万

元，较 2023年执行数增加 5164.68万元，增长 1.77%。2024年，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

事业，严控一般性支出。同时坚持有保有压，优化支出结构，合

理保障社会科学研究等重点支出需求，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2024 年预算数比 2023 年执行数减少较

为明显的项级支出科目为 2060699其他社会科学支出，2024年预

算数为 0万元，比 2023年执行数减少 1694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4

年未安排新增中央基建投资项目。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社会科学

方面的支出规模较大，主要是：2060602 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

预算数为 242596.7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 81.67%，

主要用于科研机构专项业务费项目中有关业务活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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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2024年预算数为 0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减少 100万元。

（二）外交支出（类）2024 年预算数为 0 万元，较 2023 年

执行数减少 59万元。

（三）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2024

年预算数为 27712.54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257.33万元。

主要原因是有关人员数量增加。

（四）科学技术支出（类）2024年预算数为 245185.33万元，

较 2023年执行数增加 5761.33万元。

1.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项（项）2024年预算数

为 588.61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减少 94.89万元。主要原因是科

研机构改善科研条件专项项目支出减少。

2.社会科学（款）2024年预算数为 242596.72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5306.22万元。

（1）社会科学研究（项）2024年预算数为 242596.72万元，

较 2023年执行数增加 7000.22万元，增长 2.97%。主要原因是有

关科研业务活动支出增加。

（2）其他社会科学支出（项）2024 年预算数为 0 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减少 1694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4年未安排新增中

央基建投资项目。

3.科技交流与合作（款）国际交流与合作（项）2024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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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2000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增加 550万元。主要原因是有

关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支出增加。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2024年预算数为 599

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增加 599万元。

1.文化和旅游（款）文化创作与保护（项）2024年预算数为

45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增加 45万元。

2.文物（款）文物保护（项）2024年预算数为 554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增加 554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文物保护相关项目。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2024年预算数为 15074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减少 1256.06万元，

降低 7.69%。主要是统筹动用上年结转资金，相应减少当年支出。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

为 9573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减少 192.63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 5501

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减少 1063.43万元。

（七）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2024年预算数为 0万元，较 2023年执行数减少 37.92

万元。

（八）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4年预算

数为 8460万元，与 2023年执行数持平。

1.住房公积金（项）2024年预算数为 4090万元，与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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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数持平。

2.提租补贴（项）2024年预算数为 900万元，与 2023年执行

数持平。

3.购房补贴（项）2024 年预算数为 3470万元，与 2023年执

行数持平。

六、关于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的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04482.32万

元。其中：

人员经费 87400.3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

房公积金、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

助学金等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17082.0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

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办公设备购置、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公务用车购置、无形资产购置等支出。

七、关于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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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关要求，切实采取措施，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支出。2024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646.86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原因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从

2017年起，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经费实

行区别管理，不再纳入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进行额度控制”。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613.64 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

70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910.64 万元，主要用于更新到达报废

年限的公务用车、考古野外研究使用的越野汽车及全院公务用车

运行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 33.22 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用于接待来访考

察团组等相关公务活动。

八、其他事项说明

（一）“科研机构专项业务费”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概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拥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文哲学部、历

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六大学部，基

本涵盖了国家学科分类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拥有较

为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我国学科门类最全、整体研

究实力最强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巩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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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

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

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坚强阵地、最

高殿堂、国家智库”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党中央高度重视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2017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40周年发来贺信，2019年 1月 2日、4月

9 日，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历史研究院和中国非洲研

究院成立发来贺信。2023年 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

史研究院考察，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王沪宁、

黄坤明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对各项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提出明确要求。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四五”规划目标，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创新工程和科研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组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全面实施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统筹组织重大研究任务，努力将中国社

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库

智囊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学术传播平台、“走出去”战略的学术窗口和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人才高地。主要任务与内容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各个学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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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之间的融通，完成全院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坚持“立

足中国实际，做好中国学问”，把深入研究回答我们党执政和我

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认真落实党和

国家交办的重大研究任务，着力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面向新

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基

础和前沿方向，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时代高度、代表当代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可传之后世的精品力作，不断丰富和完善中

国特色学术体系；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战略，推动海外中国

学研究，加快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建设，组织各类国际学术会议，

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汇聚一批

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具有重要学术话语权和较强对策

研究能力的优秀人才和科研团队；打造一批能够高效整合国内外

学术资源、促进多学科融合发展的学科支撑平台；培养一支政治

业务素质过硬、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学术编辑队伍，打造社会科

学学术期刊的“国家队”，并逐渐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

学术名刊；进一步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资源建设及全院网

络建设，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信息中心，构建满足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需要的文献信息保障体

系；推动院重大问题综合研究中心、非实体研究中心等学术活动

开展；提供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等。

2.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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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来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指示和国家关于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战略部署立项，充分发挥综合

研究优势，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作贡献。具体如下：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职责所在、使命所需。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

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

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

方案；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和“为

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2017年 5月 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40周年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致信祝贺，希望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紧紧围绕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以研究我国改

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

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

思想，努力发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增强



28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23年 6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

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

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致我院贺信

精神，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高质量完成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交办的各项重大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必须牢牢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巩固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重要思想理论阵地的发展定位，深入研究宣传

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理论支撑；必须牢牢把握哲学社会科

学作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要智力支撑的发展定位，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中发挥更加有力的思想库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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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必须牢牢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创新重要思

想武器的发展定位，为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

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研究支撑；必须牢牢把握哲学社会科学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创新源泉的发展定位，在建设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进程中发挥传承创新、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

3.实施主体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等部门组织实施。

4.实施方案

该项目主要包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项目类、科研管理类、

科研基础保障类等项目支出。其中：

（1）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该项目的总目标：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的“国家强院”和居于高端水平的“世界名院”；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党中央国务

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力推进国家高端

新型智库建设，构建起院、所、专业化智库三个层次的智库研究

格局，产出一大批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基本形成能够体现哲

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功能和紧跟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前

沿、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格局；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显著增强我国在国际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



30

和影响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深度融

合，促进研究范式重大变革；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与创新思维的

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打造优秀的实验研究团队。

（2）专项科研业务费项目

专项科研业务费项目是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能设立的专门

用于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常性项目。主要工作目标：保障全院

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研究室建设；开展院、所两

级课题研究；开展国情调研与重大经济社会调查；举办非实体研

究中心学术活动；配套支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廉政问题研

究等。

5.实施周期

该项目为多年度延续性项目。

6.年度预算安排

2024年拟安排该项目一般公共预算 182577.08万元。

7.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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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机构专项业务费”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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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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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

导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35

（五）“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

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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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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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4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201.95万元，用于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机关运行支

出，较 2023年预算增加 66.86万元。主要是差旅等支出需求增加。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6624.3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预算 18735.57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5319.39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 32569.35万元。

（九）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3年 8 月 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共有车辆 183辆。

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22辆、机要通信用车 2辆、应急保障用

车 1 辆、其他用车 158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研究所业务用车、离

退休干部服务用车等；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设备 67台（套）。

2024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20 辆，均为其他用车；单位价

值 100万元以上设备 7台（套）。

（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24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支出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

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92548.55 万元。根据以前年度绩效评价

结果，优化专项科研业务费、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经费等项目支

出 2024年预算安排，并进一步改进管理、完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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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如横向课题、社科基金、教育收费等。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等。

5.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

反映用于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

2.外交支出（类）

反映用于外交事务支出。主要涉及其他外交支出 1个“款”

级科目，用于实施亚洲合作资金项目相关业务活动的支出。

3.教育支出（类）

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指反映各部门举办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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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包括研究生）教育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组织等举办的

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资助，如捐赠、补贴等，也

在本科目中反映。

4.科学技术支出（类）

（1）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项（项）：反映国家

用于完善科技条件的支出，包括科技文献信息、网络环境支撑等

科技条件专项支出等。

（2）社会科学（款）：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项），反映各级

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其他部门所属从

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社会科学研究（项），反映除

社科基金支出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支出；社科基金支出（项），反

映各级政府设立的社科基金支出；其他社会科学支出（项），反

映其他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

（3）科技交流与合作（款）：国际交流与合作（项），反映

为提升国家科技水平与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研究、科技

交流等方面的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反映用于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反映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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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方面的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类）

反映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主要涉及住房改革支出 1个“款”

级科目。住房改革支出包括三项：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和购房

补贴（指无房和未达标住房补贴）。其中：住房公积金是按照《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

房储金。该项政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

业单位在职职工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

过 12%，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

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岗位工资

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特殊岗位津贴、艰

苦边远地区津贴，规范后发放的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等；事

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

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提租补贴是经国务

院批准，于 2000年开始针对在京中央单位公用住房租金标准提高

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位按照在职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

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定，人均月补贴 90元。购房补贴是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

知》（国发〔1998〕23 号）的规定，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

分房后，房价收入比超过 4倍以上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

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贴资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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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年陆续开始发放

购房补贴资金，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在京中央单位按

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在

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厅字〔2005〕

8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

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

7.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

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8.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

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

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

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

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

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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